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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5/2021_2022__E5_8D_AB_

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15385.htm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

强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（卫

办规财发[2006]193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有

关部属(管)单位： 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建设是国

务院批准实施的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

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根据各地上报的项目建设意见，我部会

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确定了全国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

治基地建设项目。今年5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全国化学

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建设投资计划。为进一步加强项

目管理，确保所有项目在2007年底顺利完成建设任务并达到

预期目标，现提出以下要求： 一、各地卫生厅局、有关部属(

管)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2006年化学中

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建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 (国债)投

资计划的通知》(发改投资[2006]897号)和《卫生部关于下

达2006年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建设中央预算内专

项资金(国债)投资计划的通知》(卫规财发[2006]210号)批复的

建设内容和要求组织项目实施工作，不得擅自变更项目承担

单位、缩小建设规模和降低建设标准。要严格按照《化学中

毒与核辐射基地建设设备配置标准》要求和填平补齐的原则

，更新、购置必要的设备，满足处置各类重大突发化学中毒

与核辐射事故需要，全面提升应急救治能力。 二、各地卫生

厅局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，切实落实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



救治基地项目配套资金，确保项目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，

确保项目建设工作顺利进行。 三、各地卫生厅局要督促有土

建建设任务的单位，尽快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工作，力争年内

开工建设。要严格按照国债项目的管理要求和基本建设程序

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确保建设项目如期按标准建成。 四、

为做好项目技术指导工作，我部确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(联系人 张星、滕林，电

话010-83132901、83132399)、辐射防护与核医学所(联系人 秦

斌，电话010- 62389904、62389631)分别作为化学中毒和核辐

射医疗救治基地建设技术指导单位，负责项目建设的技术指

导工作。各地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可与以上两

单位联系研究解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